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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夏語婷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84
傳真：(02)29602334
電子信箱：AI0439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板橋區國光國民小學(特殊教育資源中心)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30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特字第115058729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0587294_新北市政府辦理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分散式資源班實施要

點.pdf、0587294_新北市國中小資源班教師工作職責內容及說明(公告版).odt、
0587294_新北市國中小資源班教師轉換教學節數之特殊教育工作計畫(公告版).
odt)

主旨：檢送「新北市政府辦理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分散式資源

班實施要點」，請貴校轉知相關人員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要點依115年2月2日新北府教特字第11501829811號令生

效，原105年2月4日新北府教特字第1050139846號令之「新

北市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資源班實施要點」依新北府教特

字第1150182981號令，自同日停止適用。

二、因應「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特殊教育

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」第四條之教學節數下降及特殊教

育教師工作規定，本府新訂「新北市政府辦理國民教育階

段身心障礙分散式資源班實施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

以為教學節數下降後，資源班實施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之

辦理依循。

三、本要點重點如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3 頁

(一)明定資源班設置目的：強調普特合作及融合教育精神，

整合學校人力資源，提供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，以協助

學生適應普通班學習與生活。

(二)明確資源班課程開設規定：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

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，敘明資源班課程類型、優先順

序、學習領域/科目課程調整及特殊需求領域之實施方

式。

(三)明定安排學生接受資源班抽離式課程之程序與原則。

(四)明定轉換教學節數之程序與規範。

(五)強調資源班教師教學以外的專業角色，並明確資源班導

師與專任教師工作職責之差異。

(六)明定資源班學生之學習評量需依據學習評量相關辦法及

本市補充規定，視學生需求進行合理調整。

四、為落實資源班教師專業角色與間接服務實施，資源班編制

教師除課稅配套超鐘點2節外，以不兼課為原則。前開規定

自公告日起適用，本學期已執行之課務得維持至114學年度

為止。

五、隨文檢附「新北市政府辦理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分散式

資源班實施要點」（附件一）、「新北市國民教育階段身

心障礙分散式資源班教師工作職責之內容及說明」（附件

二）及「新北市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分散式資源班教師

轉換教學節數之特殊教育工作計畫」（附件三）各1份。

六、另依據本要點之資源班教師工作職責，提供資源班教師學

期工作報表（空白）一份，學校得視需求自行至本市特教

資訊網：學習輔導/身障資源班運作下載，參考運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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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本市身心障礙不分類巡迴輔導班得準用本要點規定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國中小
副本：新北市板橋區國光國民小學(特殊教育資源中心)(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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